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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
路 面 砼 芯 样 抗 压 强 度 检 测 委 托 单 

监督编号：            报告编号：TX－                   □有见证送检 □监督抽检 □执法抽检 □甲方巡检  □普通送检 □其它  

见证人单位  见证卡编号  委托人  

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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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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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存
档
（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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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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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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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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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
（
红
） 

委托单位  见证人签名  联系电话  

工程名称  验证接受人  收费金额 个     元 

砼生产厂家 □                 砼搅拌站   □现场自拌 构件环境 □潮湿 □干燥 检测依据 CECS 03：2007 

工程地点 □龙城、□龙岗、□宝龙、□横岗、□园山、□布吉、□吉华、□坂田、□南湾、□平湖、□坪地、□       

序号 钻取部位 强度等级 浇注日期 路面厚度（mm） 样品外观 缺陷描述 试件要求 

  C   □完好□缺陷  1．完好、平整、垂直、等径，直径

大于骨料直径的 2 倍,高径比 1～2，

不含钢筋或≤φ10 mm 内横筋≤2根，

有裂缝、孔洞等严重缺陷或其它不符

合要求时，不能送检（客户另有声明

的除外）。 

2．当芯样有缺陷时，对其描述

的参考用词：裂缝、孔洞、接缝、分

层、气孔、杂质、离析、其它等（接

受委托或收样时录入电脑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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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方声明                 

备  注  委托地点 □中心 □吉华                (见混凝土结构检测委托单 QR7.1-014) 

收样人  收样日期 20   年    月    日 

 说明: 1. 委托方请对加底纹字体栏目用正楷字体填写或在相应栏目内打＂√＂，对所填写内容负责。2. 委托方确认检测项目、检测依据，保证所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，

按规定支付检测费用。3. 委托方需领回样品的，应填写委托方声明，有声明的样品保留不超过15天。4. 见证人签名确认对有见证送检样品的代表性和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法

律责任，保存取报告凭证并取检测报告。5.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对监督抽检样品的代表性和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责。6.检测中心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正常

情况下收样31天后可取报告（28天强度复检的加29天）。7.检测中心地址:龙岗区中心城和谐路8号质检大楼    电话:28589511。     8.本检测中心检验室分部地址:龙岗区吉华

街道丽湖花园入口   电话:28589721，地点代号B。 


